  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  

                 工作总结
现将2017年芒市人民政府对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情况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7年，在州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州政协委员提出并交由市人民政府办理的提案有12件，在芒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并交由市人民政府办理的建议和提案共计991件，其中，市人大代表建议760件，市政协委员提案231件。这些建议和提案涉及全市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对政府决策的建议，有对部门工作的意见，有对人民群众关心问题的呼吁。这些建议和提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市政府工作的高度关注，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芒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殷切希望。

   （一）州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我市负责办理的德宏州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协委员提案共有12件，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州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进行研究，并根据委员提案的内容，将委员提案的办理责任直接明确到由分管的市政府领导负责办理答复，加强了对办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州政协委员提案经过市政府领导与政协委员沟通交流，并组织提案内容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实地查勘，与委员面商后，已全部行文答复,办复率为100%，面商率为100%，满意率为100%。12件提案中，已经解决的（A类）有2件，占承办总数的16.7%;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B类）有10件，占承办总数的83.3%;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解决的（C类）有0件。
（二）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2017年市人民政府共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760件，根据建议所涉及的内容，结合部门工作职责，市人民政府将743件建议交由40个市直部门和有关单位承办，3件交由市人大选联委办理，8件转做信访件处理，其余6件政策性较强、涉及面广、办理难度较大的建议由市政府领导直接办理答复。749件人大代表建议全部办理答复，办复率为100%，面商率为100%，满意728件占97.19%，基本满意21件占2.81%，不满意0件。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的（A类）有200件，占承办总数的26.70%。建议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B类）有338件，占承办总数的45.13 %。 建议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解决的（C类）有211件，占承办总数的28.17%。 

（三）市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2017年市人民政府共承办市政协委员提案231件（含闭会期间1件）。这些提案涉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提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各位委员对芒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注和期望。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提案的办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安排部署提案办理工作，并根据提案内容，将218件提案交由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对办理难度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13件提案交由市政府领导负责办理，市政府负责办理的231件提案中，政协委员满意220件，基本满意10件，不满意1件。面商率100%，办复率100%，满意率达99.57%。已经解决的提案（A类）有80件，占承办总数的34.63%。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提案（B类）有110件，占承办总数的47.62%。因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解决的提案（C类）有41件，占承办总数的17.75%。

二、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办理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17年在我市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市政府出台《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安排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和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委员提案办理专项资金的通知》（芒政发〔2017〕103号）文件，安排300万元（包含预留机动资金10万元）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专项资金。其中，安排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229.6万元，解决人大代表建议82件。排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专项资金60.4万元，用于解决政协委员提案26件。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重视责任到位。
市人民政府历来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始终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摆上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使办理工作落到实处。每年市两会议闭幕后，市人民政府都及时召开交办会，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根据不同的内容交由相关承办单位负责办理，签订交办书，明确办理责任。对于办理难度较大、综合性较强的建议提案，由市人民政府市领导亲自研究、亲自安排部署办理答复工作，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二）健全制度规范程序。
为保障规范办理政协委员提案，制发了《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芒政办发〔2017〕33号）文件，要求各承办单位在复文前，必须将答复草拟稿报送市政府督查室审核把关后再正式答复代表委员；对于未报送审核或经审核后不符合要求的复文，退回承办单位要求重新办理答复。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坚持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限、定要求，明确规范每一步工作程序。建立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股室抓落实、专人负责办理的“四级”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推进了提案办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三）强化面商共同推进。
市人民政府始终将面商工作作为提高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坚持“先面商后答复，不面商不答复”的原则，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面商活动，力求与委员达成共识，从而提高建议提案办理解决率和代表委员满意率。各承办单位把办理建议提案工作作为转变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深入实地调查，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从答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建议提案都是经过现场调研后答复的，针对性很强，提出的解决方案科学合理，对一些不能解决的提案，认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得到了委员们的理解。
（四）强化督查提高质量。
为确保办理工作落到实处，市政府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坚持按提案办理的实施方案抓落实，并把办理情况纳入对各承办单位的绩效考核内容。在办理过程中加强检查督办，采用随时催办和定期催办，电话催办和书面催办的办法，同时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及时交办，同时明确不属于本部门承办的建议在一周内退回，由市政府督查室重新交办；二是重点催办，加强对承办量较多部门的检查督办；三是普遍催办，对办理建议进度较慢的承办单位适时进行督办；四是末期逐件清理，对未办理完结的单位进行督办检查，确保办理工作质量。
三、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从总体上看，今年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承办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较为满意。但与代表委员们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受政策因素和我市财力所限，代表委员提出的一些建议提案，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二是有的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委员提案重视程度不够，办理质量不高，与代表委员联系沟通不够，解决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反映的问题不彻底。三是有的承办单位因人员变动，办理工作程序还不够规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重点改进两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质量。按照“实事求是，尽力而为，务求实效”的原则，在建议提案办理过程中，坚持“先面商、后答复，不面商、不答复”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分轻重缓急，突出办理重点，统筹安排，讲求实效，努力提高办理质量，多为群众办实事提高办理工作质量。二是进一步加强督查督办工作。积极与市人大选联委、市政协提案委委对接，与代表委员联系，了解建议提案办理落实情况，采取电话督办、会议督办、视察督办和现场督办等方式，对建议提案办理情况进行督查，切实抓好督促检查，严把办理时限关、答复关和落实关。对重点部门和重点提案组织现场督办，加大督查覆盖面，确保办理工作顺利进行。对重视程度不够，工作不落实的单位和部门，进行督查通报，确保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取得实效。
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履行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举措。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受市人大依法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聚焦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听取代表委员意见，不断总结和改进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方法，认真负责地办好代表委员提出的每一件建议提案，为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而继续努力！
                       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201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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